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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毒品犯罪者再犯率高，矯正成效不佳。近五年在監收容人中，每年約五萬多人，其中以毒

品犯兩萬餘人居首，其占比自 100 年底之 42.6%攀升至 104 年底之 46.9，且具毒癮者再犯率

高，追蹤 7 年施用毒品收容人出獄後再犯情形，98 年度出獄 7887 人，104 年度再犯者計

5447 人，占比高達 69.2%，毒品矯正處遇成效不佳。 

三、矯正署應強化收容人出監後就業技能，提升就業機會及降低再犯率，使其順利復歸社會。

101 年 11 月至 104 年底止，計有 6329 人就業媒合成功，然而出監後實際就業者僅有 2214

人，平均就業比率未及 4 成。 

（八）本院江委員永昌，鑑於近來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「七休一」之爭議

，勞動部於 9 月 10 日頒布之函釋，認定某些類型的勞工，可以在

徵得勞工同意後，在二週期內調整原定的例假，其間隔甚至可以

多達 12 天，而衍生之諸多疑義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《勞動基準法》第 36 條規定：「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，作為例假。」為勞動

部於 9 月 10 日頒布之函釋指出：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經事前徵得勞工同意後，限於二

周期內適當調整原定之例假，其間隔至多 12 日：一、年節、紀念日、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

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，屠宰業或承載旅客之運輸業，為因應公眾之生活便利，致有

使勞工連續工作逾 6 日之必要。二、因勞工從事工作之地點具特殊性（如海上、高山或偏

遠地區等），其交通相當耗時，致有連續工作逾 6 日之必要。三、因勞工於國外、船艦、

航空器、闈場或電廠歲修執行職務，致有連續工作逾 6 日之必要。 

此函釋增加了勞動基準法所無之限制，是否已經牴觸勞基法？有無侵害了立法者的權限，

而有違憲之疑慮？ 

二、又或無違法及違憲，然何以選擇此三種類別的勞工？是否具合理性及公平性？將客運及遊

覽車業者也納入，是否合理？應該給予客運司機充分的休息，才能夠確保旅客的生命安全

！ 

三、若客運或遊覽車駕駛員無法排除，是否應設法讓駕駛員每天工作不要超過八個小時，且不

得加班，以免過勞，並保障乘客的安全？或至少駕駛員應該要每七天中休一天，勞動部應

積極擬定相關辦法並輔導業者實施。 

四、建議勞動部檢討此函釋內容之妥當性，並評估訂定落日條款，逐年逐步輔導相關業者轉型

，以期達到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，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，作為例假之立法意旨

。 

（九）本院江委員永昌，鑑於行政院提出之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中，罰

鍰數額之訂定及擴大沒收制度之設計與否，仍有疑義，特向行政


